
3月1日18时10分，我所接到报警称，在我

们辖区某公寓六楼，有一名醉酒男子欲跳楼轻

生，情绪激动，甚至无人敢靠近，男子随时有跳下

的可能。

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形，我立即带队前往处置，

考虑到男子的情绪，我们安排民警一直通过电话

和男子沟通，一方面试图劝说其放弃轻生想法，另

一方面吸引他的注意力，为我们救援争取时间。

电话中，男子的声音歇斯底里、断断续续，语

气中透露着酒气与绝望。我们担心事态会进一

步恶化，一方面联系消防救援部门，另一方面向

分局指挥中心申请支援。果然，在通话将近2分

钟的时候，男子不知联想到了什么，情绪突然崩

溃，直接挂断了电话。

“快！赶紧！情况不对。”我们担心的情况还是

在朝着不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开着警车一路急驰，3

分钟后到达楼下，警车还没停稳，我们就赶紧下车

往楼上跑。这个时候我想到，如果这么多民警一窝

蜂似的上楼，可能会引起男子的反感和慌乱，继而

使局面失控。我把所有人喊住，让他们不要轻举妄

动，现场，我进行了一番部署。

我们到达男子所在楼层时观察到，男子坐在

窗边，身侧的窗户大开，醉酒的他身子摇摇晃晃，

随时有掉下去的危险，也就是说，在没有绝对把

握的前提下，他只需要一个念头，我们可能就无

法及时救援。

我派出3名民警，在安全距离内开导，分散其注

意力，另一方面，我穿着便装在楼道拐角处男子视线

盲区“出场”。“我是隔壁的，我想回家。”在同事们的配

合下，我顺利地进入了楼道，我又“小心翼翼”地问男

子：“哥们，我进屋没事吧？”对方并没有激烈反应。于

是，我贴着墙根，像被吓着了一样，缓缓地走近紧邻男

子的房间门口，并拿出钥匙佯装开锁，我看男子并没

有怀疑我，注意力也不在我身上，还在诉说着心中的

委屈，在确定一把能将其拉住的情况下，我一个箭步

靠到男子身边，一把将他抱紧并从窗户上抱下来，我

们3名民警迅速配合，将该男子拽住。一场惊心动魄

的救援就这样在一瞬间落下了帷幕。待到我把他抱

下来男子才反应过来：“原来你也是警察呀！”

事后，我们又对该男子进行了耐心的安抚，

男子也被我们的真诚劝说所打动，表示今后再也

不会做出傻事，会好好生活。

本报记者 郑子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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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起难以调解的土地纠纷

案件，办案人从细处着手、往实处用

力，同时发挥“四所一庭”联动作用，

了解调解新思路，将矛盾化解在田

间地头，以实际行动回应辖区群众

对司法的新期待、新要求，为基层社

会治理贡献力量。

近日，我和调解员徐红深入田

间地头倾情开展调解，妥善化解一

起因历史原因导致的持续多年、矛

盾复杂的农村土地纠纷。

汤池镇某村村民李某甲和李

某乙系兄弟关系，两家的林地相

邻。多年前，村民王某和李某甲置

换林地，当时王某没有查看林地权

属证书的档案，对林地四至并不清

楚。之后，村民宋某用2万元价格

从王某处购买林地，王某告诉了宋

某林地的大概范围。之后宋某在

林地种植作物时，也在李某乙的林

地上种植了作物。李某乙得知此

事后，认为宋某强占了自己的林

地，宋某却认为自己购买的林地包

含李某乙那部分林地，因此李某乙

和宋某产生了纠纷。由于李某甲

已经去世，李某甲的妻子坚称当年

置换的林地不包括李某乙的那部

分。宋某认为，如果其购买的林地

不包括李某乙的那部分，那就让王

某将这2万元退还给他。而此时王

某认为自己生活拮据，退还这2万

元难度极大。李某乙、宋某、王某

矛盾愈发尖锐，进入了“死循环”。

我和调解员徐红得知这一情

况后，到镇政府调取了林地权属证

书的档案，证明宋某种植的林地确

有一部分属于李某乙。我们将调

查情况反馈给李某乙后，李某乙表

示：“我只想知道林地的权属，是否

耕种无所谓。”我们耐心做其思想

工作：“目前你的林地已经被宋某

种植了作物，这二亩多的林地没那

么多的经济收益，如果这块林地将

来被征收的话，那么土地补偿款归

属你，土地上相关作物的补偿款归

属宋某。你看行不行？”李某乙一

听，欣然同意了我们的提议。

宋某对抗情绪很大，对此，我

们耐心劝说：“刚才我们做了李某

乙的思想工作，他已经同意你继续

在这块林地上耕种，如果这块地不

征收，你一直都可以耕种，若将来

动迁，林地的补偿款归属李某乙，

但是作物补偿款还是你的，这样行

不行?”宋某觉得我们说的有理有

据，遂愿与李某乙和解。

最终，在我们和镇政府、派出

所、村委会等部门工作人员合力

调解下，双方达成协议，李某乙同

意林地由宋某继续使用，直至林

地被征收。林地产生的征收补偿

款归李某乙所有，地上附着物补

偿款归实际经营者宋某所有，各

方对处理结果均十分满意，至此，

一场陷入“死循环”的矛盾纠纷得

以圆满化解。

杨光禹
本报驻丹东记者 王大海 整理

办案人：吕昊文

职务：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浪头

人民法庭法官助理

倾情调解打破多年“死循环”

一名醉酒男子在六楼窗前要跳楼轻生，谁也无

法靠近。葫芦岛市公安局龙港分局玉皇街派出所接

到报警后，迅速到现场救援。所长沈中进冷静应对，

着便衣以“邻居”的身份、以“回家”为借口成功靠近男

子，一把将其抱下。

办案人：沈中进

职务：葫芦岛市公安局龙港分局玉皇街派出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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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楼窗前
救下轻生醉汉

购房是人生大事，签订商品房认

购协议是购房过程中的关键法律环

节。然而，实际履约过程中可能出现

变数，如因个人需求变化、资金问题或

其他客观因素，购房者可能在签订完

认购书后产生退房意向。商品房认购

协议签订后能否要求退房？已付定金

能否退还？

2023年9月8日，李某与开发商

签订《商品房认购协议书》，约定李某

认购开发商建设的某处房产并支付

1万元定金作为订立商品房买卖合

同的担保，双方于七日后签署购房合

同。认购书同时约定：“如因购房者

原因未交纳全部购房款或未办理下

来银行贷款的，则本认购协议届时自

动解除，开发商无须通知购房者即有

权另行出售该商品房，且开发商有权

没收定金，购房者对此无任何异议，

需自行承担因此遭受的全部损失。”

李某以未成功办理银行贷款为由诉

至法院，要求解除认购协议并返还定

金1万元，双方因此产生纠纷。

庭审中，原告李某承认，其在缴

纳定金后发现案涉房屋为边户，遂

不愿继续购买，因此未办理银行贷

款。经审查，我认为李某与开发商

签订的《商品房认购协议书》内容合

法，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具有法律

约束力。协议已明确约定具体房屋

的房间号、定金金额及案涉房屋位

置，李某未举证证明其在签订协议

或达成购买意向时曾明确要求购买

中间户，再结合《商品房认购协议

书》的约定及定金罚则相关规定，最

终认定李某的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

百八十六条，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向

对方给付定金作为债权的担保。定

金合同自实际交付定金时成立。由

此可见，定金是合同履行的担保，具

有担保和惩罚性质。支付定金后，若

支付方违约，定金不予退还；若收受

方违约，需双倍返还。本案中，李某

支付定金后，双方就房屋买卖达成初

步合意。李某虽主张因其不知案涉

房屋是边户而拒绝履约，但认购书中

已明确载明具体房间号，其关于不知

情的主张既不符合一般常理，亦与商

品房交易习惯相悖。李某既未举证

证明签约时不知房屋为边户，亦未证

明其曾明确要求购买中间户。本案

系因李某个人原因拒绝履行合同，其

行为已构成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第五百八十七条即定金

罚则条款，违约方李某无权要求返还

定金1万元，其主张缺乏法律依据。

在此，我要提醒广大购房者注

意，购房是重大财产决策，务必慎重

对待。在交付定金前，请充分了解

房屋信息，仔细查看房屋的具体位

置、周边环境、户型结构及配套设

施，确保房屋符合自身需求和居住

预期。因定金具有法律约束力，若

支付后因个人原因反悔，可能面临

定金无法返还的法律后果。请避免

因冲动或疏忽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

失，切实保障自身合法权益。

王爽 本报记者 关月 整理

办案人：周欣欣

职务：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法院财

落人民法庭副庭长

违约赔定金 法理要说清

出版单位：辽宁北方报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北三经街 38号 邮政编码：110003 办公室：22896696 传真：22898070 广告部：22896693 法院公告：22855977
发行热线：22898693 定价：年价 498 元 零售 2.5 元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辽）工商广告准字 [2017]第 2017000001 号 印刷：辽宁金印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